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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规划范围

坪曲线

77.23公顷丨乡政府驻地范围      25.96公顷丨驻地内城镇开发边界

规划范围包含乡政府驻地及乡域范围内零星城镇开发边界，其中乡镇

府驻地面积为77.23公顷，包含城镇开发边界25.96公顷；

乡域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（开发区除外） ，包含梁坪村、王回村和苗

沟村三处零星用地，共计3.72公顷。

胡底乡乡政府驻地

乡政府驻地范围

城镇开发边界范围

图例

开发区



· 区域解读

陵侯高速

坪曲线

胡底乡东临高平市马村镇、泽州县下村镇，西接端氏镇；南临郑村镇，

北接固县乡，位于沁水县的东南部，是沁水县、泽州县、高平市三县

（市）交汇处。沁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乡域西侧，陵侯高速、坪曲

线贯穿全域。

区位特征：沁水县东南的门户重地，扼守东西交通要冲

地理格局：两山夹一河，河谷地带的典型带状城镇

城镇功能：一区三矿的工业格局形成，向工业型乡镇迈进

胡底乡区位示意图



· 上位规划传导要求

沁水县详细规划单元划分示意图

落实国土空间管控约束，深化规划要求，优化用地布局

落实底线约束管控

永久基本农田：6.42公顷（乡政府驻地范围内）

生态保护红线：0公顷

城镇开发边界：26.02公顷（乡政府驻地范围内）

3.72公顷（乡政府驻地范围外，不包含开发区）

落实规划分区

胡底乡政府驻地在上

位规划分区中为工业

发展区

落实详细单元划分

乡镇府驻地为城镇单元中的一般单元





· 目标定位

综合服务宜居地
工矿转型服务地

提供全面、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与生产服务，满足乡镇及周边区域的

民生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；同时围绕工矿产业培养，发展下游支撑

产业、提供全链条配套服务，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生活配

套服务，推动胡底乡向工矿服务型乡镇转型。

总体定位：





· 规划结构

规划空间结构为： 

一轴·一带 一心·四段

产业段 绿园段 客厅段 门户段

1000米 260米 800米 650米

综合服
务核心

河道景观带

交通发展轴

城市设计鸟瞰图

空间结构规划图



耕地24.89%

园地4.95%

林地7.38%

居住用地

17.90%

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

5.56%

商业服务业用地

3.83%

仓储用地2.81%

交通运输用地

13.46%

公用设施用地2.41%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7.38%

· 用地布局

土地使用规划图

城市设计总平面图

规划乡政府驻地用地面积为77.23

公顷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

41.70公顷，占比为53.99%；非

建设用地面积为35.53公顷，占比

为46.01%。





· 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规划

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

公共服务设施体系:

规划形成“镇级+村级”两级公共服务设施，包含机关团体

设施、教育设施、文化设施、体育设施、医疗卫生设施、为

老服务设施。

生活圈构建:

按照“满足服务半径、匹配相应人口”的划分原则，共划

分为1个十五分钟生活圈和3个五分钟生活圈，对生活圈内

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分级配备。



·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

道路交通规划图

区域交通:

陵侯高速从胡底乡驻地北部穿过，作为主要的交通通道。

道路交通:

道路规划：以乡政府驻地现状路网为基础，构建三横三纵的

道路骨架，围绕居住组团规划环路；对内部有条件的区域打

通断头路，加密并细化道路网，提升片区内部交通通达性。

道路网体系：规划将省道366作为乡政府驻地的主干路；原

省道331与规划北侧外环路作为内部次干路；居住组团间连

接道路及宅间路为支路，共同构建“主干路-次干路-支路”

三级道路网体系。



·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

绿地景观风貌规划图

蓝绿空间结构:

根据周边生态资源禀赋及空间布局，确定胡底乡政府驻地蓝

绿空间结构为：“一心、一轴、两带、多点”

一心：

一轴：

两带：

多点：

指以文化广场为核心打造的绿心；

指沿胡底河打造的沿河绿地景观轴；

指沿省道331和省道366两侧打造的休闲绿化带；

指利用空闲地打造的多处口袋公园。





· 开发强度控制

根据城市设计引导要求和乡政府驻地规划结构，充分尊重现状

建设格局，结合区域自然山水禀赋，参照《晋城市城乡规划管

理技术规定》，对规划地块的开发强度进行控制。

开发强度控制图

开发强度一级分区：控制开发强度上限为0.8；

开发强度二级分区：控制开发强度上限为1.2；

开发强度三级分区：控制开发强度上限为1.5；

物流仓储用地、工业用地、市政设施用地等；

商业用地、住宅用地、行政办公用地等；

部分商业用地、住宅用地等；



感谢您的宝贵意见
本次公示稿内容为规划草案，最终以经依法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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